
大葉大學學生修畢雙主修或輔系學程獎勵金發放辦法 

109 年 10 月 29 日第 135 次行政會議通過 

 

第一條 為鼓勵本校學生修畢雙主修或輔系學程，訂定本辦法。 

第二條 凡學生於在學期間申請修讀雙主修或輔系經核准者，且於延長修業年限

結束前，修畢該雙主修或輔系學系(組、所、學位學程)規劃之學分數

者，得依本辦法發給獎勵金。 

第三條 凡符合本辦法者，得依下列標準發給獎勵金： 

一、 修畢雙主修學程者發給獎勵金新臺幣五千元。 
二、 修畢輔系學程者發給獎勵金新臺幣三千元。 

第四條 每名修畢雙主修或輔系學生，獎勵以一次為限。同時修讀輔系及雙主

修、同時修讀二項輔系學程學生，擇優發放單項獎勵金。 

第五條 教務處依第二、三、四條規定，每學期列出修畢學生名單，彙報校長核

定後發放。 

第六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，依本校相關規定辦理。 

第七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通過後施行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